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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047.htm 第一条 为了做好海

关对加工贸易企业分类管理工作,规范海关对加工生产企业的

管理, 根据海关总署有关规定制定本操作规程. 第二条 本规程

所称的加工生产企业是指无进出口经营权而从事对外加工生

产的国营企业、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。 第三条 加工生产企业

应到企业主管海关办理登记手续，登记时递交下列单证： 1

、加工生产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及复印件； 2、外经贸

主管部门批准承接加工业务的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正本

及复印件； 3、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加工贸易加工企业

生产能力证明》正本及复印件； 4、加工生产企业税务登记

证正本及复印件； 5、填写完整的《企业情况登记表》及《

企业管理人员情况表》及《对外加工生产企业登记作业单》

； 6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正本及复印件。 第四条 企业主

管海关审核上述文件后，按加工生产企业登记编码规则核定

海关登记编码，并将企业有关数据录入企业档案数据库，核

发加工生产企业《对外加工生产企业海关登记通知书》（以

下简称《通知书》署办监[1999]112号），加工生产企业取得

《通知书》后方可办理海关手续。 第五条 加工贸易经营单位

从事加工生产的，包括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商投资企业，海

关不另行核发编码，其海关报关注册登记编码即加工生产企

业的编码。 第六条 加工生产企业不参加海关年审，但为保证

该类企业数据的正常运作，各关、办应在每年注册企业年审

结束后，在企业档案数据库中对加工生产企业统一过机，并



将年审日期统一设置为当年的4月30日。 第七条 加工生产企

业海关登记编码相对固定，不随合同变更；企业如有变更名

称、法定代表人及其已在海关登记内容的，应到原登记海关

办理变更手续。 第八条 企业依法注销、撤销或取得进出口经

营权在海关注册后，海关应注销其海关登记编码。 第九条 本

操作规程由杭州海关调查局企管处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